安徽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文件

皖知中〔2025〕3号


关于开展2025年专利导航项目

登记工作的通知
各市、省直管县（市）市场监管局，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全省专利导航项目管理，根据《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专利导航工作的通知》（皖市监办函〔2024〕183号），现对2025年度专利导航项目进行登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登记要求

（一）登记主体。申请登记的单位应是安徽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是专利导航项目实施主体单位。具备较强的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和专利导航工作基础，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标准化认证且在有效期的单位优先

登记。
已登记2024年专利导航项目的单位不再受理。

（二）登记项目。申请登记的专利导航项目应围绕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地方产业布局组织实施，重点面向新能源汽车、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低空经济等产业技术领域。

三年内本省已经开展过相同技术主题，并在“国家专利导航综合服务平台”备案过的专利导航项目不再登记。

（三）登记时间。登记申请截止日期为2025年3月14日，申请材料包含纸件（一份）和电子件。

二、登记程序

（一）自愿申请。项目主体自愿向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省知识产权中心）申请登记，接受省知识产权中心的项目管理，反馈项目进度，提交项目成果，接受绩效评价。

（二）属地受理。项目主体按属地原则向所在地区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提出登记申请，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对申请人主体资格和登记材料进行审核，逐级上报。

中央驻皖、省属企事业单位向省知识产权中心提出登记申请。

（三）择优推荐。市市场监管局（以下简称市局）指导本辖区登记申请活动，结合本市产业和企业发展需求、项目技术先进性、专利导航可行性等因素对项目进行筛选，择优推荐登记项目。

（四）登记入库。省知识产权中心对项目内容进行审核，评价是否符合安徽产业发展需求和政策支持方向，避免同领域重复研究和低水平实施，对审核通过的项目内容予以登记，纳入专利导航项目库管理。

三、项目管理

（一）实施标准。项目单位应依据《专利导航指南》（GB/T3955-2020）系列国家标准组织实施专利导航项目，根据不同应用场景选择适用的专项专利导航指南，遵循信息采集、数据处理、专利导航分析等规范性要求。

（二）项目内容。项目应完成需求调研、信息检索与融合、专家咨询与论证、信息综合分析、撰写研究报告等必要环节，根据项目不同应用场景进行调整。

（三）项目进度。登记项目应于2025年9月前完成全部项目内容，形成项目成果。省知识产权中心适时对项目进行跟踪指导。

（四）成效评价。省知识产权中心组织专家对项目成果在规划创新方向、明确技术路线、优化专利布局等方面所发挥的决策支撑作用进行评价，市局持续跟踪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情况。

（五）择优奖补。对成效评价优异、成果应用显著的项目，省局按有关规定予以奖补，已获得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重复奖补。通过成效评价但未纳入省级财政奖补范围的项目，市局可参照有关规定给予奖补。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对申报材料加强审核，层层把关，确保真实可靠。要组织各级专利导航服务基地、TISC机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等服务力量深入创新主体加强指导，挖掘专利导航应用场景，推动各类企事业单位积极实施专利导航项目。

附件：1．2025年安徽省专利导航项目推荐汇总表

2．安徽省专利导航项目登记申请书

                 安徽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

                   2025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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